
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2027 届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

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公示 

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（简称推免

生），是激励本科生勤奋学习，改革优秀创新人才选拔方式的重要举

措。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及《华南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

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华师〔2024〕

67 号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学院推免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蒋运承、林天飞 

副组长: 潘家辉、陈寅、林德丰 

成  员：田星、李景聪、杨欢、焦新涛、李丽、郑钰洁、凌秋晓、

王禹生、梁耿雄、范晨悠、王超群。 

秘  书：李丽 

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学院内推免工作相关事宜，包括奖励

加分细则的制定、学院推免名额的分配、学院考核标准的制定与实施、

推荐名单的审定、推免过程中争议事项的裁决等。 

二、名额分配 

学院推免生候选人数量按照学校统筹分配名额，并结合全院学生

所执行的培养方案和学生人数进行分配。 



三、资格条件和选拔办法按学校文件规定执行。 

四、计分方法按以下公式计算。 

本人总分=  ×100×80%+ ×

100×20% 

注：上述公式中平均学分绩点换算成百分制计算。 

五、奖励加分细则 

按照学校文件，奖励加分分为五类：论文作品类、课题类、专业

竞赛类、专利类、其他类，其中其他类的奖励加分按照学校当年推免

工作通知执行，论文作品类、课题类、专业竞赛类、专利类的奖励加

分按以下条款执行： 

（一）论文作品类。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

的学术论文，计分如下： 

级别 刊物类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第四作者 

A 类 CCF-A/CAAI-A 类论文 48 29 14 7 

B 类 

CCF-B/CAAI-B 类论文，计算

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

录 T1 类期刊论文 

32 19 10 5 

C 类 

CCF-C/CAAI-C 类论文，中文

核心期刊（北大版），计算领

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

T2 类期刊论文。 

16 10 5 2 



D 类 
计算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

级目录 T3类期刊论文 
8 6 2 1 

    注 1. 学术论文须至少有一位华南师范大学教师署名，且学生第

一署名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。作者排名以论文中的署名

顺序为准，不设共同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等特殊情形。 

    注 2. 已在线发表（Online 或 Early Access）的论文，可视同

正式发表成果予以认定；已录用但未正式发表的论文，须提交论文原

文、录用证明及缴费证明，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审核认定。 

    注 3. C 类刊物论文累计认定不超过 2篇，D类刊物论文累计认

定不超过 1篇。 

    （二）课题类。获得各级各类课题立项并结题合格者，按以下标

准加分： 

成员类别 

通过结题审查加分 

攀登计划重点

项目 

国家级大创/攀

登计划一般项目 

省级大创/金

种子项目 

校级大创/一般

课题 

项目主持人 30 15 10 4 

项目成员 20 8 6 2 

注 4.若课题同属多个类别（例：既是金种子项目又是攀登计划一

般项目），按课题所属的最高类别进行加分，不叠加。 



注5.国家级和省级大创项目的重点项目在原加分值的基础上再上

浮 40%的分值。 

注 6.结题优秀课题的加分值为原加分值基础上再上浮 40%的分

值。结题合格的金种子项目自动认定为结题优秀课题。 

注 7.省级大创、金种子项目、校级大创、一般课题等四类课题总

数不超过 3项。 

注 8. 项目指导老师为人工智能学院教师，或者项目负责人为人

工智能学院学生。 

   （三）专业竞赛类。获得各级学科竞赛奖项者，按以下标准加分： 

类别 一级奖项 二级奖项 三级奖项 

A 类 40 25 15 

B 类 30 15 10 

C 类 12 7 4 

D 类 4 2 1 

    注 9. 竞赛列表及类别详见《人工智能学院推荐竞赛列表》。A

类、B类竞赛，以及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

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、全

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获奖项目，计分数量不限；其余 C类、D类

竞赛获奖项目合计限计 3项。 



    注 10. 同一批次竞赛中，同一项目获多个级别奖励的，按最高

奖项计分，不重复计分；获多个项目奖励的，每人限计 2项。 

    注 11.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和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

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所有参赛成员均可计分，其他竞赛仅前 5名参赛

成员计分。 

    注 12.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

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加分值可上浮 250%（“挑战杯”各专项赛上浮

150%）；华为 ICT 大赛晋级世界总决赛，或 ICPC 区域赛/决赛获金牌

的，加分值可上浮 100%。 

    注 13. 竞赛成果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指导教师为人工智能学

院教师，或项目负责人为人工智能学院学生。 

    （四）专利类。成果获得专利，按以下标准加分： 

专利 

发明专利 

（获授权） 

发明专利 

（申请受理） 

实用新型专利 

第一发明人 12 6 4 

第二发明人 6 3 2 

第三发明人 3 2 1 

第四发明人 2 1 0 



注 14. 作品作者排名以署名顺序为准。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

利总数不超过 2项。 

注 15. 获授权专利第一署名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；作者排名以

论文中作者署名顺序为准，若第一发明人为人工智能学院老师，则不

计入排名。 

（五）其它说明 

1. 奖励各项内容必须与学院专业相关，加分项目有效时间为入

学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，必须有相应支撑材料（如证书、论文原件等）。

获奖证明以证书或者官网公布的红头文件为准。 

2．凡受院校推荐参加更高级别竞赛，未经批准不参加比赛的，

取消该项目的加分资格。 

六、遴选程序如下： 

宣传发动（公布、解读推免政策文件）→组织报名→审核材料（形

式、资格审核）确定入围初选名单→学院考核→计分排名→学院推免

工作小组确定拟推名单→院内公示→推免名单报学校。 

七、计划进度安排 

7月18日~9月4日：准备个人材料。所有证明材料上交原件及复印

件1份，材料现场审核，审核完毕后原件予以退还。个人学习成绩不

需上交，由学院教务员老师直接从系统导出。 

9月4日12:00前：将个人资料递交至学院教务办公室（详见推免



具体通知）。 

9月8日17:00前：进行综合计分。 

9月10日：根据学校安排和学院实际情况，确定推荐的优先度排

名，并将结果予以进行公示。 

八、学院考核办法如下： 

（一）按学校文件规定，学院将在材料审核的基础上，通过学院

网站公布考核名单和考核安排； 

（二）考核结果在学院公示 3天，如有疑问可向学院工作小组反

映。 

九、获推免资格学生一经录取，不得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入学

考试，不纳入当年就业计划，按升学不参加就业派遣处理，并在学生

的毕业生登记表、就业推荐表内如实记录上述情况。 

十、本细则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 

十一、本细则经学院学术分委员会、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审议通过

后生效，自 2026 年 7 月起实施。 

人工智能学院学术分委员会主任签名： 

人工智能学院推免工作小组组长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月 23 日 


